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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4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2月 24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0分 

二、地點：第 1會議室 

三、主持人：施召集人純福                                    紀錄:科員薛唐偉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局「114 年臺中市政府機關擬辦理性別統計指標清單」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會計室) 

 說明： 

一、 依據 114年臺中市一級機關應辦統計業務及「113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

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規定，將「114年臺中市

政府機關擬辦理性別統計指標清單」(附件) 提案至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

議討論 114年編製性別統計指標項目之妥適性。 

二、 檢附相關資料如附件。 

 

   決議：經決議 114 年文化局新增性別統計指標-「臺中市纖維創作獎徵件概況」，

該指標之內涵(複分類)為「臺中市纖維創作獎徵件人數按性別分」。 

 

案由二：有關 113年度性別主流化執行成果報告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2-115年）: 機關應於每年

2月底前完成前年度之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報告內容應含本計畫

第伍點第七款各項性別平等措施之成果，並將成果報告報送機關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通過後於 7月底前公告於機關官網。 

二、 本案業請各科室提報 113 年度辦理之性別平等措施，請委員確認成果報

告內容是否需修正。 

三、 檢附相關資料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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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一、 請修正 112 年度及 113 年度性別預算差異比較欄位項下之「112 年性別預

算數」及「預算增減情形」。 

二、 本案修正後通過。 

 

案由三：有關本局 114 年度辦理性別主流化及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課程規劃設計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14年 2月 6日府授人考字第 1140030462號函辦理。 

二、 依前開來函之說明三、(二)請各機關彙整課程需求調查結果，提交機關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就課程內容、辦理方式及機關業務案例交換意

見，作為後續開課之參考，且依本府規定須於 8月 31日前將執行成果報

送人事處。 

三、 為規劃本局性別主流化和 CEDAW教育訓練課程，人事室業已於 114年 2

月 8日以線上問卷方式辦理「114年性別主流化和 CEDAW教育訓練需求調

查」，調查結果重點摘要如下: 

(一)性別主流化進階課程: 

1. 課程內容:以「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領域專案研討-教育、文化與媒體」

最高票。 

2. 辦理方式:多數同仁建議以「電影賞析」、「演講」及「案例研討工作

坊」等方式辦理。 

3. 有關同仁建議性別主流化課程能與以下業務案例結合: 

(1) 視覺及表演藝術人才培育。 

(2) 藝術節、社區文化季及相關藝文活動之規劃。 

(3)文學展覽及志工服務。 

(二)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進階課程: 

1. 課程內容:以「CEDAW與業務之關連與應用」最高票。 

2. 辦理方式:多數同仁建議以「電影賞析」、「演講」及「案例研討工作

坊」等方式辦理。 

3. 有關同仁建議 CEDAW課程能與以下業務案例結合: 

(1) 展覽及藝術教育推廣。 

(2) 各項藝文活動規劃。 

(3) 藝術領域之女性人才培育。  

四、 擬依據前開線上問卷調查結果，作為本(114)年訓練課程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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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檢附相關資料如附件。 

 

  決議： 

一、有關本局 114年度辦理性別主流化及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課程規劃設計案，委員討論訓練規劃內容過程如下: 

      (一)A委員: 

   經檢視問卷結果，同仁希望開設之課程內容總得票數最高者與去年度相

似，為利同仁學習內容多元化，可評估開設不同主題之課程。 

     (二)B委員: 

         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可融入青齡共創與共榮等相關

主題，俾利同仁結合業務以面對不同族群的藝文活動需求。 

     (三)C委員: 

 課程規劃時，上課形式得以互相結合(如結合電影賞析及案例研討等)，相 

較於單一上課方式，更能提升學習成效。 

 

二、經綜合以上委員意見，決議 114年度辦理性別主流化及 CEDAW(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課程規劃如下: 

     (一)性別主流化進階課程: 

        1.課程內容:以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領域專案研討-「教育、文化與媒

體」、「健康、醫療與照顧」或多元性別權益保障-「消除對多元性別者

歧視政策、措施及案例」為主。 

        2.課程時數:3小時。 

        3.辦理方式:以「電影賞析」、「演講」及「案例研討工作坊」等多元複合

方式辦理。  

        4.機關業務案例:有關同仁及委員建議性別主流化課程能與以下業務案例結

合照案通過，並請人事室與講師溝通課程內容與本局案例結合: 

           (1)視覺及表演藝術人才培育。 

           (2)藝術節、社區文化季及相關藝文活動之規劃。 

           (3)文學展覽及志工服務。 

(二)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進階課程: 

   1.課程內容:以「CEDAW與業務之關連與應用」、「直接、間接歧視與實質

平等的意涵」及「交叉歧視案例」為主。 

   2.課程時數: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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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辦理方式:以「電影賞析」、「演講」及「案例研討工作坊」等多元複元

方式辦理。 

   4.機關業務案例:有關同仁及委員建議 CEDAW課程能與以下業務案例結合照

案通過，並請人事室與講師溝通課程內容與本局案例結合: 

           (1)展覽及教育推廣。 

           (2)各項藝文活動規劃。 

           (3)藝術領域之女性人才培育。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同日上午 11時。 






